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管理办法

（济幼高专行字〔2016〕75 号）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教师〔2016〕2 号）和《山

东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2015-2020 年）》（鲁政办发〔2015〕60 号印发）、省

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6 至 2017 学年度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的通知》（鲁教师处函〔2016〕

22 号）等文件精神，加强我校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的管理，保证实习支教工作有序、规

范开展，进一步强化师范生的教学实践技能培养，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师范生实习支教目的意义

1.提高师范生的教学能力、教学管理能力、教学研究能力等教师专业素质。

2.加强师范生教师养成教育，引导师范生深入基层，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增强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服务的意识。

3.充实乡镇幼儿园、小学师资队伍，提高被支教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被

支教学校的教学水平，从而提高农村基层教育教学质量。

4.探索有效的师范类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我校师范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建立高

校与实习支教学校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机制。

二、师范生实习支教时间安排

师范生实习支教不等同于师范生毕业实习。师范生实习支教时间一般为 3-4 个月，

根据我校培养方案，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在

此期间学生通过实岗训练查找自身不足，返校后进行新一轮有针对性地系统学习，然后

再进行毕业实习。

三、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实习支教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与协调实习支教工作。组长由分管副校

长担任，副组长由教务处处长、学工处处长担任、成员由教务处、学工处等相关部门及

有师范生的学院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各相关学院要成立学院实习支教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由

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和副书记担任，成员由教学秘书、辅导员、班主任、专业教师和学生

干部组成。



四、参加实习支教师范生范围

在校师范专业学生原则上都须参加实习支教，如有特殊情况，学生可提出书面申请

不参加师范生支教实习，学院审核同意报学校批准后方可执行。

五、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办法

1.教务处按照教育厅工作要求，根据济南市教育局需要支教人数制定支教计划，做

出工作方案，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

2.各相关学院根据学校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安排，确定当年实习支教学生名单上报

教务处。名单一旦确定，学生不得无故不参加实习支教，学院不得私自更换实习支教地

点和人员。

3.教务处负责和市教育局联系确定学生具体支教学校，做好学生实习支教前准备工

作。邀请专家对全体支教师范生进行岗前培训，并组织学生前往实习学校进行支教实习。

4.各学院要做好师范生实习支教动员工作，选派实习支教指导教师、辅导员具体负

责支教学生日常管理和实习指导工作；学院应与实习支教学生签订安全协议，并做好安

全教育工作。

5.教务处会同各学院对实习支教学生在岗实习工作进行实地检查。

6.实习结束后，各学院应做好支教学生考核和实习支教工作总结，考核结果将作为

学生实习成绩计入学业总成绩，学生实习支教考核表装入学生毕业档案。教务处根据学

院工作表现和学生支教情况进行总结表彰。

六、师范生实习支教的组织管理

师范生实习支教实行学校统筹安排，各相关单位配合、分工协作、具体实施的运行

和管理机制。

1.教务处职责

研究制订教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管理制度；确定济南市各小学、幼儿园实习生需求

信息，确定各基地学校所需实习生的学科及人数；协助各相关学院编排实习小组；审定

实习计划；检查实习质量，总结实习工作等。

2.学工部、团委职责

做好师范生实习支教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好与实习生相关信息的报送和通报工

作；协调各学院做好实习动员、实习安排和实习生管理工作。

3．办公室、总务处职责

实习学生、行李的接送工作。

4.保卫处职责



制订学生安全教育管理文件；根据有关规律性现象和突发事件，有针对性地进行防

意外伤害、防火、防盗、防病等方面的安全教育；组织、指导各学院开展学生实习期间

安全教育及管理工作；协调各方关系，指导有关单位和各学院处理各种安全事故。

5.各相关学院职责

（1）依据教务处总体实习安排，制定本单位师范生实习支教计划；负责本单位实

习指导教师遴选和管理，及时解决实习期间出现的问题；指导和检查实习工作，确保实

习质量。

（2）完成实习动员，实习生护送、看望、接回等工作；联系被支教学校，落实每

位学生的实习岗位和教学工作安排；

（3）加强对实习学生的纪律教育。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实习学校的各项制度和工作

纪律，处理好与实习学校教职员工、学生的关系。

（4）加强对实习学生的安全教育，特别是教育学生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学校，增强

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人身安全常识，杜绝各种事故的发生。

（5）实习结束后审定学生的实习支教成绩，做好本单位相关实习材料的归档及实

习总结等工作。

6.实习学校职责

（1）接受支教师范生的学校、幼儿园应成立师范生实习支教领导小组，全面负责

实习学生实习期间的组织、指导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由校长（园长）、教导

处、总务处、相关年级组长、教研组长、指导教师代表等有关干部及教师组成。

（2）落实实习生实习年级及见习班级，选派学科指导教师，督促指导教师认真履

行职责。

（3）负责解决我校支教实习生的食宿等生活问题。

（4）组织相关活动，向实习师生介绍实习地区和学校的基本情况，为实习学生提

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5）做好实习工作相关材料的整理存档工作。

7.指导教师、辅导员职责

（1）实习支教期间，实习指导教师和辅导员是实习学生安全责任第一人，要把师

生安全放在首位，到每个实习点看望、指导实习生不少于 3次。

（2）做好实习支教前的准备工作。制定本实习组工作计划，协助学院做好实习小

组的组队和安排工作，了解实习支教学生的具体情况，组织实习支教学生认真学习学校

及学院有关实习的规章制度；组织学生学习小学、幼儿园相关课程标准、教材等；做好

实习支教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

（3）利用微信、QQ 等通信工具全面掌握实习支教学生的工作情况，及时发现和解



决学生实习支教工作中的问题。

（4）协助学院完成实习支教学生的各类信息汇总，负责学生专业指导，审核实习

支教学生的请假申请。

8.对实习支教师范生的要求

（1）实习学生要按教师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2）实习生要严格遵守实习学校及我校的有关规章制度，为人师表，讲究礼貌，

衣着整洁，仪表端庄。

（3）实习生要自觉接受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和本校实习指导教师的管理和指导，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团结互助，提高实习质量；对实习学校的意见和建议，要

通过实习指导教师有组织地反映。

（4）学生要按时参加教育实习，实习期间不准私自回家或探亲访友，确有正当事

由需暂时离开实习单位，必须亲自履行请、销假手续。学生请假时必须提交请假申请，

说明请假事由，经学院审核同意，经实习所在学校批准后方可请假。

9.其他说明

1.各学院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考核情况计入年终考核。

2.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支教学生在实习支教期间所发生的差旅费用据实报销；实习

指导教师工作量根据学校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计入年终总学时；

4.学生无故不参加支教实习、私自相互换实习单位、违反实习纪律的按照学校相关

规定处理，同时取消学生实习支教资格，实习成绩记为不合格。

七、其他

1.本办法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管理办法

